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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之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股份”或“公司”）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 4月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2025年 3月修

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

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0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32,990,858股，每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发行价格为每

股人民币 74.7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66,066,635.50 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15,959,147.71元。

上述资金已于 2020年 11月 13日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20 年 11月 13 日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

第 ZG11905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对上述募集资金实施专项存储、专款专用，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储

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246,606.67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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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万元）

1 国联股份数字经济总部建设项目 34,414.81 33,122.84

2 基于 AI的大数据生产分析系统研发项目 49,120.16 47,828.19

3 基于网络货运及智慧供应链的物联网支持系统研发项目 61,437.84 60,145.86

4 基于云计算的企业数字化系统集成应用平台研发项目 47,633.86 46,341.89

5 补充流动资金 54,000.00 54,157.15

合计 246,606.67 241,595.93

三、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原因

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原则，全部支出原则上均应

从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付划转，但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公司存在需要使用部分

自有资金先行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的情形，主要原因如下：

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人员工资、奖金的支付应通过公司基本存

款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办理。若以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付募投项目涉及的人员薪

酬，会出现公司通过不同账户支付人员薪酬的情况，不符合银行相关规定的要求。

2、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社会保险及税金征收机关的要求，公司每月社保费

用的汇缴及各项税费的缴纳等均通过银行托收的方式进行，同时考虑到员工住房

公积金由公司账户统一划转，通过多个银行账户支付在操作上存在不便，需以自

有资金先行垫付。

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上述相关支出，再从募集资金

专户支取相应款项转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等额置换上述已支付的款项，该部分

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四、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操作流程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正常推进，公司计划在募投项

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并经内部相关审批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

资金，并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即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自有资金

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一）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由相关经办部门提出付款申请流程，按公司

规定的资金审批程序逐级审核，公司财务部门根据审批后的付款申请流程，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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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金先行进行款项支付。

（二）公司财务部门根据募投项目分别建立明细台账及汇总表，按月汇总使

用自有资金支付的募投项目资金明细表。

（三）公司财务部门定期统计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未置换的款项，并提交

募集资金支付审批流程，由财务负责人、总经理进行审批，审批通过后，将前期

以自有资金先行支付的募投项目款项从对应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等额转入公司

自有资金账户中，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四）保荐机构有权定期或不定期对公司采取现场核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

使监管权，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先行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后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合理优化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

务成本，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

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 6月 1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

至公司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 6月 1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公司监事

会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制定了相应的操作流程，能够保证募集资金得到合理使

用，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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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

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七、保荐机构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

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 4

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2025

年 3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

额置换的事项无异议。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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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之核查意

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江 涛 徐石晏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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